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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华丽特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丝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贝利文具有限公司

新海薄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231999号；
2018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134640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231963号

银杭义字第811088245057号

2013信银杭义乌商贴字第006173号；
2013信银杭义乌商贴字第006217号；
2014信银杭义乌贷字第006944号；
2013信银杭义乌贷字第006584号；
2013信银杭义乌贷字第005615号

2015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19786号
2014信银缙营贷字第000370号；
2014信银缙营贷字第000407号

2014信银缙营贷字第000372号；
2014信银缙营贷字第000396号；
2014信银缙营贷字第000397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单位：元）

52650880.31

17464986.06

15395868.55

2152309.76

29860016.20

26311541.90

担保合同号
2020信杭义银最保字第201020号；2020信杭义银最保字第201019号；
2020信杭义银最保字第201021号；2020信杭义银最保字第201022号；
2018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82046号；2018信杭义银保字第182003号；

2014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45168号；2018信杭义银最抵字第182031号；
2018信杭义银最抵字第182032号

2018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82106号；2018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82107号；
2018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82108号；（2017）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72133号；
（2017）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72134号；2019信杭义银最抵字第191006号

2012信银杭义乌最保字第106273号；（2012）信银杭义乌人最保字第106275号；
（2012）信银杭义乌人最保字第106276号；（2012）信银杭义乌人最保字第106277号；

（2012）信银杭义乌人最保字第106278号；2013信银杭义乌最保字第136006号

2016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63053号；2016信杭义银最保字第163052号
（2013）信银丽营最保字第001614号；（2013）信银丽营最保字第001614-1号

（2013）信银杭丽营人最保字第001614号
2013信银丽营最保字第000820号；2013信银丽营最保字第000860-1号；

2013信银杭丽营人最保字第000820号；2013信银杭丽营人最保字第000820-1号；
（2014）信杭缙银最保字第000372号；（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72-1号；
（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72-2号；（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96号；
（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96-1号；（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97号；

（2014）信杭缙银保字第000397-1号

担保人

保证人：伊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百货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通汇股份有限公
司、何克能、张秀元、义乌伊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杨捍东、陈芳、浙江沪江线业

有限公司
抵押人：义乌市斯美电脑商标织造有限公司、诸暨伊美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爱出色针织科技有限公司、吕东升、吕丽琴、吕晨晖、王玮、义乌市飞腾
纺织有限公司、吕国义、吕红英

抵押人：浙江华丽特针织袜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皇标文具有限公司、朱向阳、陈俊英、王香玲、叶建英、浙江团力化纤
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新港制笔有限公司、余昌忠、王云珠

保证人：浙江广鹰机械有限公司、缙云县新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宋立新

保证人：新海薄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鑫都工贸有限公司、宋怀其、宋剑敏、胡灵萍、
宋剑纯、胡学敏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买卖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相
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四季青街道解放东路9号
联系人：曹女士 电话：0571-8667871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吕先生 电话：0571-8577959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7月19日

序号

1

2

3

债务人

台州东方大酒店有限公司

台州市品伽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台州多比雅进出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20940000）浙商银物借字（2016）第02404号

（20943000）浙商银小合字（2019）第00354号、
（20943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19）第00944号、
（20943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20）第00251号
（20943000）浙商银小合网字（2019）第02405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据凭证贷款余额本金（单位：元）

65200000.00

257870.59

287518.81

担保合同号

（345061）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05号；（345061）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04号；（345061）浙商银高保字（2016)第00003号；
（345061）浙商银高保字（2023)第00001号；（345061）浙商银高抵字（2016)第00001号；（345061）浙商银抵字（2023)第00001号；

（345061）浙商银权质字（2023)第00034号；（345061）浙商银权质字（2023)第00033号；（345061）浙商银权质字（2023)第00032号；

（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19)第00007号；（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00013号；（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17）第00054号；
（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19）第00033号；（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20）第00012号；

（345051）浙商银高保字（2018)第00037号；

担保人
保证人：王威振、吴禾、王洪伟、王亦
文、台州华联超市有限公司、万特
（北京）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抵质押人：台州东方大酒店有限公

司、王亦文、王洪伟

保证人：许海波、彭忠义、金一柳

保证人：王益、徐怡、王玉国、陈令芝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含相
关下属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向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布如下公告：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注：1.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台州市市府大道877号开投金融大厦
联系人：罗先生电话：0576-8188002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联系人：吕先生电话：0571-8577959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7月19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部（个体工商户）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诸暨市曼尼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诸暨
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2024年7月19日

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8058678515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574-81873360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相应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诸暨市曼尼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部（个体工商户）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借款人

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

本金

3111444.90

转让基准日

2023/6/9

利息

4769510.33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2/8/31

担保人名称
诸暨市宝达水暖器材厂、诸暨市宝达水暖有限公司、安徽华滔管业有限公司、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淮北腾达置业有限公司、陈铁祥、陈妙罗、姚利华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
经理事会会议通过，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夏意社区纽乔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

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 2024 年 7 月 16 日起 45 日内
向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夏意社区纽乔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注销登记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王龙 联系电话：18067903572
杭州市拱墅区半山街道夏意社区纽乔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2024年7月19日

通知债权债务人申报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告通知债权债务人申报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告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

经理事会会议通过，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明真宫社区朗
铭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拟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 2024 年 7 月 16 日起 45 日
内向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明真宫社区朗铭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注销登记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王龙 联系电话：18067903572
杭州市拱墅区小河街道明真宫社区朗铭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2024年7月19日

通知债权债务人申报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告通知债权债务人申报债权债务的注销公告

通讯员 吴媛媛 何佳丹 胡泽楠

本报讯 近日，在 S24 绍诸高速高

新区收费站附近，一辆大货车在低速行

驶中，突然被后方一辆大货车追尾，现

场尘烟四起，一片狼藉，后方大货车的

车头严重变形，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

亡。民警调查得知，吴某驾驶鲁 H 号

牌货车，刚从绍兴南上高速，在途经事

发地时，突然困意来袭，车速逐渐降低

（事发时速度仅 14 公里/小时），就在吴

某觉察到危险正准备提速时，被朱某驾

驶的鲁 H 号牌货车追尾；原来，朱某正

好也在打瞌睡。巧合的是，两车均为同

一公司所有。

近期，高温天气持续，绍兴高速交

警 正 全 力 开 展 夏 季 交 通 安 全 整 治 行

动。在行动中，高速交警发现，疲劳驾

驶违法行为呈上升趋势。为了给高温

天里出行的司乘人员送去一丝清凉、

筑牢辖区道路安全防线，在 7 月 15 日

入伏首日，绍兴高速交警联合浙江交

通集团嵊新公司，在甬金高速红色“e”

站全国巾帼文明岗开展“巾帼送清凉

平安高速行”主题活动。

“在甬金路况群看见活动信息了，

特意来参加义剪活动。天气热，头发剪

短点，开车时人更精神！”跑甬金专线的

李师傅早早来现场等候。在清凉义剪

区，李师傅等 10 多名司乘人员得到免

费理发服务。“师傅，您平时开车犯困

不？”“下次感到疲劳的时候到我们‘e’

站来，休息一下再上路！可千万不能疲

劳驾驶！”在一推一剪间，巾帼文明岗成

员通过如此特别的方式，既普及了高速

行车安全知识，也为司乘人员送去了清

凉。

在烈日炙烤的高速公路上，一杯冰

凉的冰粉无疑是降温良品。巾帼文明

岗成员亲手制作了清凉美味的冰粉，送

到每一位司乘人员手中，顺便提醒他们

在行车过程中注意防暑降温、确保行车

安全。为了让司乘人员在旅途中更加

舒适，巾帼文明岗成员还精心准备了清

凉包，内含藿香正气水、风油精、湿纸巾

等防暑用品，受到了司乘人员的一致好

评。

巾帼送清凉 平安高速行
金华政法融媒体中心 项雅琦
通讯员 夏宏杰

本报讯 日前，金华市司法局举办涉外

法律服务交流会，来自政府、高校、企业和法

律界的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涉外法律服

务的新趋势、新挑战与新机遇，促进涉外法治

工作的全面升级。

金华作为浙江中西部的重要城市，近年

来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次涉

外法律服务交流会的举办，无疑将为金华的

涉外法治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推动金

华市涉外法律服务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为金

华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

障。

会议期间，金华市司法局、市商务局、市

外办、金华海关、市贸促会、市工商联等单位

的分管负责人作深度交流，分享各自领域涉

外法治工作的成功案例，剖析存在问题，共同

探索解决方案。浙师大法学院、浙师大非洲

研究院、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义乌工商职院等

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涉外法律服务的前沿问

题、国际法律动态及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深

入探讨，为金华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涉外法律服务交流
推动实现水平跃升


